


三、申报要求

1、青年建筑师奖采取推荐制，不受理个人名义申报。学会各

分支机构、学会常务理事所在单位和各地级市土木建筑学会有 3

个推荐名额，理事所在单位有 2 个推荐名额，其他会员单位有 1

个推荐名额。

2、申报人应是我会个人会员，其所在单位应是我会单位会

员。非会员可通过学会官网会员系统申请入会。

3、申报人年龄须在 45 周岁以下（1980 年 1 月 1 日（含）以

后出生）；

4、其他申报条件详《浙江省土木建筑学会青年人才奖评选办

法（试行）》。

5、本次评选活动不收取任何费用。

四、申报材料

1、申报材料包括《浙江省土木建筑学会青年人才奖申报书》

（附件 2）及个人证明材料和个人信息表（附件 3）两部分。

2、提交方式：需同时提交纸质文件和电子文件，二者须保持

一致。

纸质文件：申报书及个人证明材料按顺序一式一份装订成册，

单双面不限，纸张规格 A4，报送到浙江省土木建筑学会（杭州市

拱墅区安吉路 18 号浙江省土木建筑学会办公室，收件人：杜老师，

0571-85050331）。




